清算公告

东莞市XXX有限公司经公司股东会（一人公司为股东决定）决议解散，成立清算组清理公司债权债务，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清算组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地址：

东莞市XXX有限公司

     XX年X月X日

